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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律师、
律师事务
所进行表
彰奖励

行政奖励

【规章】《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18
日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18日司法
部令第134号修订）
    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
立健全律师表彰奖励制度，根据有关规定设立综
合性和单项表彰项目，对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作出突出
贡献的律师进行表彰奖励。
【规章】《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
18日司法部令第111号公布，2018年12月5日司
法部令第142号修正）
    第六条：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
立健全律师事务所表彰奖励制度，根据有关规定
设立综合性和单项表彰项目，对为维护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作
出突出贡献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表彰奖励。

律师和律师
事务所

水磨沟区司法局
0991-4684820

水磨沟区
司法局

直接实施责任：
1.组织对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律师、率事务
所进行表彰奖励。

1.具体承办
人；
2.内设机构负
责人；
3.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分管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
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
处分；
2.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律师
事务所设立许可和实施监督管理
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2

对在法治
宣传教育
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
献或者成
绩显著的
组织、个
人进行表
彰奖励

行政奖励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例
》（2021年5月27日通过）
    第九条第五项：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五）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培训、考
试，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验收考核、评估及表
彰；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及成效考核内容，对在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者成绩显著的组
织、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然人、法
人、非法人
组织和其他
组织

水磨沟区司法局
0991-4684820

水磨沟区
司法局

直接实施责任：
1.组织对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者
成绩显著的组织、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1.具体承办
人；
2.内设机构负
责人；
3.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分管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
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
处分；
2.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律师
事务所设立许可和实施监督管理
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3

对在法律
援助工作
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
组织和个
人进行表
彰奖励

行政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2021年8月20日通过并公布，2022年1月1日起
施行）
    第十一条：国家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
【法规】《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7月21日国
务院令385号公布）
    第九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

法律援助工
作者

水磨沟区法律援
助中心
0991-4684148

水磨沟区
司法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
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1.具体承办
人；
2.内设机构负
责人；
3.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分管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
援助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2.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法律
援助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有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水磨沟区司法局权责清单（行政奖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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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人民调
解委员会
和人民调
解员进行
表彰奖励

行政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2010年8月28日通过，2011年1月1日施行）
    第六条：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
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
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
彰奖励。
【规章】《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调解员奖励办法》
（1991年7月12日司法部令第15号）
    第七条第二款：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优
秀人民调解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批准。
    第七条第三款：地（市）、县司法局
（处）表彰的统称先进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先进人
民调解员，分别由地（市）、县级司法局（处）
批准。

人民调解委
员会和人民
调解员

水磨沟区司法局
办公室
0991-4684820

水磨沟区
司法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
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2.发现受奖者事迹失实，隐瞒严重错误骗取荣誉
的，或授予称号后犯严重错误，丧失模范作用的，
由批准机关撤销其称号，并收回奖状和证书。

1.具体承办
人；
2.内设机构负
责人；
3.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分管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对符合奖励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给予奖励的；
2.对不符合奖励条件的申请人予
以奖励的；
3.未按照规定进行奖励审批的；
4.对不符合条件予以表彰造成不
良后果的；
5.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
动的；
6.骗取、截留、克扣奖励资金并
索取回扣的贪腐行为；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5

对基层法
律服务所
、基层法
律服务工
作者进行
表彰奖励

行政奖励

【规章】《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00
年3月30日司法部令第59号公布，2017年12月25
日司法部令第137号修正）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工作成绩显
著、队伍建设良好、管理制度完善的基层法律服
务所，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规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令第60号公布，2017年
12月司法部令第138号修正）
    第四十五条：司法行政机关对有突出事迹
或者显著贡献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按照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奖励。

基层法律服
务所、基层
法律服务工
作者

水磨沟区司法局
0991-4684820

水磨沟区
司法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按规定程序实施表彰。
2.发现受奖者事迹失实，隐瞒严重错误骗取荣誉
的，或授予称号后犯严重错误，丧失模范作用的，
由批准机关撤销其称号，并收回奖状和证书。

1.具体承办
人；
2.内设机构负
责人；
3.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分管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对符合奖励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给予奖励的；
2.对不符合奖励条件的申请人予
以奖励的；
3.未按照规定进行奖励审批的；
4.对不符合条件予以表彰造成不
良后果的；
5.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
动的；
6.骗取、截留、克扣奖励资金并
索取回扣的贪腐行为；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